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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盲盒有瑕疵只换不退？

律师：质量问题应修理、重作、更换或退货

据 《现代快报》 报道， 盲盒深

受年轻人喜爱， 但是盲盒购买后拆

开发现有瑕疵退换难怎么办？ 市场

监管部门表示， 若最终消费者和商

家无法调解， 消费者可以采取司法

途径解决。 律师则表示， 盲盒不是

“免退金牌”， 对瑕疵商品拒绝退换

的商家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而江

苏省消保委则建议， 消费者在门店

购买最好当场拆装检验， 防止因瑕

疵成因问题造成举证困难。

投诉：

盲盒有损坏商家不肯退

“没想到退换个盲盒这么困

难。 ”小希（化名）是个盲盒爱好者，

然而她购买盲盒的经历却并不愉

快。近期，她在南京一家盲盒商店购

买了 12 个盲盒。 然而，回家拆开后

却发现盲盒质量存在问题， 几乎每

个都多多少少有些瑕疵， 有一个盲

盒公仔的头甚至已经掉了下来。

气愤的小希找到店家要求退货

退款，店家表示，按照其售后规定，

可以给顾客进行换货， 但满足不了

退货的要求。 此外，按照该店“商品

销售说明”上的规定，对于严重瑕疵

的盲盒更换方式为换同款商品一

个，更换周期为 7-30 天左右，节日

款、限量款系列盲盒，停止销售三个

月后将不能再进行更换。

由于沟通协商无果， 小希拨打

了 12345 热线投诉。

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铁心桥分局副分局长裴志华告诉

记者，接到投诉后，他们进行了调查

核实。 该盲盒商店内设有购买须知

公告牌，按照商家的售后规定，可以

给顾客进行换货， 但满足不了退货

的要求。 由于商家无法满足消费者

全额退款的诉求，最终拒绝调解。

裴志华表示，依据《市场监督管

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经雨花

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终止调

解，建议诉求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探访：

店内公告只换不退

近日， 记者探访了南京线下的

几家盲盒店后发现， 有的在显眼处

设有“售后处理政策”和“商品销售

说明”的公告牌，而有的店内却没有

相关的销售提示、提醒。记者询问如

果购买后发现质量问题怎么办，一

位店员表示， 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

可以通过线上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

程序申请售后。 “按照我们的规定，

可以换货换同款，但是不能退货。 ”

在新街口附近的几家盲盒专卖

店内，记者看到，在不同货架上至少

共摆放了 4 个 “盲盒商品销售说

明”，销售说明中提到：“盲盒系列商

品属于艺术潮玩， 在工艺制作中出

现涂色不均，轻微划痕，掉漆或气泡

等小瑕疵，均属正常现象。”另外，销

售说明也注明了， 如果有瑕疵问题

可申请同款换货。

此外记者注意到， 该店在收银

处也设有相关说明提示牌， 消费者

购买后收到的收据小票上也附有相

关“温馨提示”———商品若是遇到严

重瑕疵问题，可申请同款换货，商品

如需退货，请在原购买店铺办理。店

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盲盒属于特

殊商品，非质量问题不退不换，若出

现质量问题可以返厂换同款， 并且

在买单时也会主动向消费者告知这

一规定。

记者在新街口的其他潮玩店也

看到有盲盒出售， 但是对质量问题

和售后并没有明确的提示说明。

律师：

盲盒不是“免退金牌”

对于购买的盲盒拆开后就发现有

瑕疵的情况， 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吕金艳分析称：“根据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对于存在缺陷的商品，商

家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

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

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 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的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虽然盲盒在购买前存在一定的未知

性， 但是商家应该保证其质量没有问

题，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购买目的。 ”

“如果商家拒不退换有质量问题

的盲盒商品， 那么消费者有权对商家

提起诉讼，”吕金艳告诉记者，“即使是

‘拆开概不退换’的盲盒商品，也必须

根据法律规定，对商品的质量负责。 ”

而江苏省消保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盲盒”只是商品售卖的一种形式，

并不改变其商品本质和经营者的义

务，经营者存在质量保障的义务，应当

保证提供的商品的实际质量与其产品

说明、实物样品一致。 “购买盲盒后发

现存在质量瑕疵， 仍可以依法要求退

换，商家不得拒绝。 ”江苏省消保委提

醒，为降低维权风险，建议消费者购买

后当场拆装检验， 防止离柜后因为瑕

疵的成因问题造成举证困难。

（李纯纯 江楠 季雨）

律师提示：小心品牌“旗舰店”是“李鬼”
据 《北京晚报》 报道， 双十一

前夕， “尾款人” 还在向购物车里

添加各种宝贝， “旗舰店” 尤其受

到青睐 。 在大众认知中 ， “旗舰

店” 犹如品牌官网一般， 往往是人

们的放心之选。 然而你以为的那家

店， 真的就是那家店吗？

买名牌遭遇“同名山寨款”

最近， 喜欢看美妆视频的晓菲

看上了一款美国 ColourPop 高光 ，

在购物网站上搜索一番后， 她惊喜

地发现了同名旗舰店， 价格也可以

承受， 于是不假思索下了一单。

然而， 高光到手后粉质并不如

想象中细腻。 经过仔细比对， 她发

现这压根儿不是自己本来打算购买

的那个美国潮品美妆， 只是顶着同

样名字的 “另一款” 产品而已。

记者询问 colourpop 天猫旗舰

店客服，对方并不讳言，称店铺为国

内品牌直营，产品也均在国内生产。

营业执照信息显示， 店铺经营主体

为“东莞市卡泡贸易有限公司”。

对此， 美国 ColourPop 公司注

册了新浪微博， 在其置顶微博以及

英文官网页面中提示， 品牌在国内

没有淘宝/天猫/京东旗舰店、 微信

微店 、 中文官网或是开设线下店

铺， 仅可通过英文官网或支付宝小

程序等渠道购买。

既然二者毫无关系， 国内公司

为何可以开出同名 “旗舰店”？ 北

京国标律师事务所主任、 资深互联

网法律服务律师姚克枫分析， 知识

产权具有地域性特征， 海外品牌进

入中国市场时， 需要在我国注册本

地商标。 “并不是在美国拥有了这

个商标， 在中国就能够自然拥有。”

那么， 只要先于尚未进入国内

的品牌抢注本地商标， 商家即可向

电商平台提供商标注册证或商标受

理通知书， 从而自行注册品牌旗舰

店。 哪怕被抢注的品牌想要入驻电

商平台， 也要换成别的名字才能注

册。 如日本品牌 MUJI， 若直接搜

索 “无印良品旗舰店”， 跳转出来

的是一家国内商铺页面。 而 “你以

为的” 那家店， 只能加上各种限定

语， 组成 “无印良品 MUJI 官方旗

舰店” 的名称， 以此作为区分。

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意识

“旗舰店斗不过山寨店被迫改

名” “这些旗舰店其实不是你想找

的那家店 ” ……某生活方式 App

中， 不少博主盘点了易被搞混的旗

舰店， 列出 “防踩雷指南” 为消费

者预警。

姚克枫介绍， 商标抢注纠纷在

知识产权领域十分常见。 最近律所

便承接了某欧洲奢侈品牌因被抢注

了商标，准备维权的案子。 “之前我

们还为客户成功做了一个撤销商标

的案子，商标抢注方大量去抢注、囤

积商标，最终被认定为恶意抢注。 ”

而购物网站上的这些 “山寨”

旗舰店 ， 虽然钻了商标注册的漏

洞， 但在流程与资质上并不违规，

也没有声称自己就是 “那个牌子”，

不能称之为虚假宣传。 以现行的政

策规则， 很难令其关停。

姚克枫认为， 商标抢注纠纷一

定程度上体现出品牌在知识产权方

面的意识不足。 即便暂时未有进入

某些国家地区市场的计划， 也应充

分考虑全球商标布局， 先行做好准

备以免陷入被动。 “不只是国外品

牌 ‘引进来’， 如果知识产权意识

不强， 国内品牌 ‘走出去’ 也是会

吃亏的。”

只是名字一样的话， 消费者未

必会那么容易被迷惑。 记者对比多家

“山寨” 旗舰店， 发现它们与被抢注

品牌所售产品相比， 风格、 款式都极

为相近。 以 ColourPop 土豆泥单色眼

影为例 ， 美国官网为白色小圆盒包

装， 粉面有蜂窝状压痕， 定价为 6 美

元 （人民币约 38.4 元）。 colourpop 天

猫旗舰店的眼影也叫 “土豆泥”， 从

包装到蜂窝压痕都如出一辙， 售价更

极为 “精准” 地定在 38 元。

“如果产品的外观外貌、 文案功

能等与知名产品做得很像， 品牌方可

以考虑以构成不当竞争为由进行维

权， 证据相对是比较好获得的。” 姚

克枫称， 但若权利人不维权的话是没

有办法的， 即所谓 “不告不理”。

面对 “看上去差不多” 的状况，

消费者可以点击 “企业资质” 旁边图

标， 输入验证码查看店铺经营者的营

业执照信息， 以对该店究竟出身何处

有准确判断。 （魏婧）

据 《检察日报》 报道， “双

十一” 促销期间， 很多人频繁收

到商家发来的优惠活动短信， 引

发大量投诉。 那么， 商家能频繁

给用户发送优惠促销活动短信或

通过电话推销产品吗？ 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

未经同意不能擅发

记者了解到 ， 10 月 25 日 ，

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规范电商平台

“双十一” 短信营销行为召开行

政指导会。 会议要求， 电商平台

要立即全面自查自纠零售、 金融

等相关产品的短信营销行为， 不

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

送营销短信。

“其实， 这种提前打好 ‘预

防针’ 的举措已不是第一次， 自

2008 年起工信部便多次组织开

展垃圾短信治理专项行动。” 北

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中国

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赵占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对于营销电话、 垃圾短

信扰民问题， 我国已有诸多相应

的法律规范。

2012 年通过的 《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

决定》 中规定， 未经接收者同意

或者请求， 不得向其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民

法典》 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 短信、 即

时通讯工具、 电子邮件、 传单等

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个人

信息保护法》 强调， 个人信息处

理者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 并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处理

规则， 包括收集个人信息需要告

知处理目的、 处理方式、 处理的

个人信息种类等等， 并经过用户

同意……

“从这一系列法律规定不难

看出， 企业平台、 商家未经消费

者允许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侵害

用户权益 ， 已经触犯了法律 。”

赵占领说。

注册即同意不合法

“有的商家有恃无恐地发营销

短信， 是因为这些商家认为获得了

用户的同意 。” 赵占领告诉记者 ，

有些平台默认注册用户 “同意” 直

接发送营销信息， 而这些 “同意”

条款通常需要后翻几页， 且无醒目

的显著提示， 新注册用户通常还没

注意到就点击了 “确认”， 所以商

家就能利用这一漏洞发送营销短

信。

“目前， 这种规则漏洞已经被

刚刚实施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堵

住了。” 赵占领说。 为了避免消费

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同意 ”，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 基

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 该同

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

自愿 、 明确作出 ； 第二十三条规

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

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

的， 应当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称

或者姓名、 联系方式、 处理目的、

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 并取

得个人的同意。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已对个人信

息保护 、 垃圾短信管理等作了规

制， 但令人不胜其烦的营销短信仍

屡禁不止。 “营销短信屡禁不止，

主要是因为执法上的过度宽容， 鲜

有平台或商家因此受到处罚， 违法

成本太低变相放任了这些违法行

为。” 赵占领表示。

对此，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张继

红建议， 对违法商家严格执法的同

时， 更要大力提高对违法短信息服

务提供者的处罚力度， 让其痛到不

敢再犯。 记者了解到， 一些检察机

关已在积极尝试把个人信息保护纳

入检察公益诉讼领域。

“作为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之

一， 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单打独斗。”

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检察

官林爽看来， 要形成 “公益诉讼+

跟进监督+治理建议+专题调研+协

作机制 ” 的个人信息闭环保护模

式， 有效治理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用

于商业营销甚至违法犯罪的乱象，

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张子璇 李瑞）

资料图片

促销季遭遇短信“轰炸”

律师：发送必须经接收方明确同意


